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鄂市监综药处罚[2026]03号

当事人：鄂伦春自治旗鑫久寿大药店（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23MAD1******                          
住所（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旗广电住宅楼一层从北数第3户                       
[bookmark: _GoBack]负责人：于*                                         
身份证号码：152127**********2X                          
 2026年03月0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贺杰、沙托汗根据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移送单（编号：2026010）对鄂伦春自治旗鑫久寿大药店（个人独资）有关药品“阿托伐他汀钙片”进行专项检查，现场检查标称“阿托伐他汀钙片”的药品（批号：8168876 ；商品规格：20mg*28片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1408，生产企业：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进货数量：5盒，销售数量：5盒，现库存数量为0。执法人员并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和拍照取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了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执法人员于2026年03月04日填写了《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笔录请示局领导批准立案。本局于2026年03月04日依法立案调查，并指定由贺杰（执法证号：05030930259），沙托汗（执法证号：05030930246）两名调查人员办理此案                                                      
经查，当事人2024年07月23日从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购进阿托伐他汀钙片5盒（入库时间2024年07月26日，批号：8168876 ；商品规格：20mg*28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1408，生产企业：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于2024年08月18日，销售给阿里河镇居民张宝颖2盒；于2024年08月31日，销售给阿里河镇居民王继忠3盒；购进价格161.50元/盒，销售价格165.00元/盒。本案货值金额为825.00元，违法所得825.00元。当事人销售的上述5盒“阿托伐他汀钙片”已被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为假药。当事人能提供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销售人员授权委托书）、此批次药品采购与收货记录、入库检查验收记录、产品检验报告书、购进清单，购进发票、销售票据、产品备案基本信息、质量保证协议书。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执法人员于2026年03月04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对相关药品以及场所进行检查的情况；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的于冰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负责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鑫久寿大药店（个人独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四：2026年03月06日对于冰询问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假药的违法事实；                                              
证据五：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3张，证明当事人销售假药的违法事实；                                  
证据六：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供货商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供货商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购药电子发票复印件一 份；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药品随货同行单复印件一份；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该批次“阿托伐他汀钙片”药品产品检验报告书复印件一份；该批次“阿托伐他汀钙片”产品入库与出库记录复印件各一份、销售票据复印件两份、产品备案基本信息复印件一份、质量保证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购进的涉案药品的进货来源、数量、索证索票及销售情况；
证据七：山西省药品督管理局案件线索移送函 晋药监一分局函〔2026〕48号复印件一份，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移送单编号：2026010复印件一份，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违法线索转办通知书 内药监稽线转〔2026〕2号复印件一份，鹤福药业销售流向统计表（内蒙古）复印件一份。证明案件来源。                     
上述证据，由我局依法收集，并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局予以采信。                        
本局于2026年03月09日向当事人送达了鄂市监综药罚告[2026]03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我局做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假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规定，构成了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十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十年内禁止其药品进口。”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鉴于在调查过程中鄂伦春自治旗鑫久寿大药店（个人独资）能证明所销售的标称“阿托伐他汀钙片”的药品进货渠道合法，提供的供货单位山西鹤福药业有限公司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供货单位销售人员授权委托书、产品合格证明、销售票据等证明真实合法；产品采购与收货记录、入库检查验收记录真实完整；产品的储存、养护、销售、使用、出库复核、运输未违反有关规定且有真实完整的记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的规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通用基准》第十二条“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不予处罚、可以不予处罚、免除其他行政处罚等情形的，应根据违法行为事实、证据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照《内蒙古自治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不予和免予行政处罚清单》进行裁量；不符合适用条件的，依照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裁量基准裁量。”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不予和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序号1适用条件：符合《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五条，药品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充分证据”。（一）进货渠道合法，提供的供货单位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供货单位销售人员授权委托书、产品注册或备案信息、产品合格证明、销售票据等证明真实合法；（二）产品采购与收货记录、入库检查验收记录真实完整；（三）产品的储存、养护、销售、使用、出库复核、运输未违反有关规定且有真实完整的记录。处罚标准：没收其销售或使用的假药和违法所得；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对当事人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不予和免予行政处罚  清单》序号1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鄂伦春自治旗鑫久寿大药店（个人独资）没收其违法所得825.00元，依法上缴国库。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行。逾期不缴纳罚
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
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03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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